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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政治、法律与社会联合培养项目”招生简章 

 根据《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为了探索新的本科生培养模

式，推动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对于重大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在教务部的领导和社会

科学学部的组织下，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牵头，联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法学院、社会学系，自 2018 年 9 月起，在本科生二年级中设立“政治、法律与

社会”联合培养项目。 

一、“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理念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法学院、社会学系等院系的老

师，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参与多门跨学科的研讨课、学术会议、新生讨论班和

通识教育系列课程。“政治、法律与社会”的本科联合培养项目，希望能在相关课

程和培养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大学类似项目的经验，系统地推动从社会科学

研究的总体视角出发，建设高水平的本科生教育，创造优良的读书氛围，培养学

生系统掌握政治学、法学与社会学交叉领域的理论、方法与技能，为他们进一步

在相关跨学科专业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打下宽广的基础，为党政机关、社会组织

和科研机构培养视野开阔、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适应力强，能够引领未来的

领导型人才。 

二、“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教学计划 

   总学分：45学分  参加“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同学需完成： 

  （一）基础必修课 （1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任课老师 

新开课 政治学 3 3 俞可平（主持人） 

02930010 法理学 4 4 强世功、朱苏力、凌斌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佟新、刘能 

03232610 社会科学经典与前沿 3 3 关海庭（主持人） 

说明：《政治学》是仅面向本项目学生开放，实行小班教学的特色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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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特设核心课程 （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任课老师 

新开课 中国政治 3 3 何增科（主持人） 

新开课 法律思维与法学方法 2 2 车浩（主持人） 

新开课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 2 2 周飞舟、田耕、王娟 

新开课 政治、法律与社会经典阅读 2 2 包万超（主持人） 

说明：特设核心课程仅面向本项目学生开放，实行小班教学。 

（三）跨学科限选专业课程（19学分，各专业至少选 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任课老师 

新开课 政治学研究方法 3 3 马啸 （主持人） 

新开课 政治心理学导论 3 3 刘颜俊 

新开课 计算政治学 3 3 马啸 （主持人） 

新开课 欧洲政治思想史 3 3 俞可平、费海汀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3 3 孙明  （主持人）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3 孙明  （主持人） 

03232620 宪法与行政法学 3 3 包万超（主持人） 

02939994 国际公法 3 3 白桂梅、龚刃韧 

0293008a 民法总论 3 3 葛云松、薛军 

02930152 刑法总论 4 4 陈兴良、车浩 

02930050 民事诉讼法学 3 3 潘剑锋、傅郁林 

02930920 刑事诉讼法学 3 3 陈瑞华、汪建成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卢晖临、王迪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王迪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说（上） 2 2 李康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说（下） 2 2 孙飞宇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方文 

03130560 组织社会学 2 2 邱泽奇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2 渠敬东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2 2 周飞舟（主持人） 

说明：上述课程若属相关专业必修课，学生应选其他两个专业限选课程，完成学分要

求。例如，政府管理学院学生应选择法学院和社会学系开设的专业限选课；法学院学

生应选择政府管理学院和社会学系开设的专业限选课；社会学系学生应选择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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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和法学院开设的专业限选课。其他学院/系学生每门类不得低于 6学分。本项目每

期开设的课程，由项目教学委员会确定。该类课程原则上同相关专业学生共同选课、

学习，并遵守统一的考试要求。 

（四）实践与调研（3学分） 

本项目提供资金和其他便利条件，要求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政治、法

律与社会实践与调研，并撰写报告（6000 字以上），由导师做出成绩评定。 

（五）学分替换 

参加“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同学所完成的课程学分，可以用来满足各

院系培养方案中的专业限选和自主选修课程的学分要求。本项目开设的“政治、

法律与社会经典阅读”课程和“实践与调研”课程，可替代相关院系对读书会、

实践与调研方面的学分要求。原则上不鼓励学生大幅增加总体学分数量，根据上

述方案，本学部学生增加学分控制在 15学分之内。 

三、“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培养特色 

本项目旨在创造学生与老师共同读书、调研和切磋交流的学术共同体。 

重点训练学生交叉学科的思维能力和提升实践水平。 

（一） 小班特色教学与导师制 

本项目专门开设五门特色课程（含特色基础课程《政治学》和四门特色核心

课程）和为期两周的实践课程，实行小班教学。项目组织跨学科一流导师团队。

根据双向选择原则，项目教学委员会和参加“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学生，

共同商定指导教师，指导课程选修与课外自主阅读，并可以担任学生的学术与实

践导师，及本科科研指导教师。在完成基础必修课程和部分特色核心课程学习后，

从三年级起，根据学生的具体要求，项目将委托指导教师为每位学生设计后两年

的课程计划和独立研究计划。 

（二） 招生机制 

本项目面向社会科学部和元培学院选择社会科学部相关院系专业的本科二年

级学生开放报名，不接受已选修双学位或辅修专业的学生，每年招收和培养学生不

超过 20名。首届学生面向 2017级本科生，从 2018年 6月起招收，2018年秋季开学。 

（三）退出机制 

在修读“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期间，同学可以随时向项目教学办提出书

面申请，退出项目，已经完成的学分，将按北京大学现有本科培养方案，根据各

院系具体规定，转变为相应类型的限选课或选修课学分。如第三学年（大学四年

级）五月份未能通过结业答辩，视为自动退出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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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项目答辩 

参加“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同学，在四年级春季学期结束前与导师协

商，在政治、法律、社会学科专业范围，特别是在交叉领域内确定结业答辩选题，

通过答辩，汇报自己对相关文本和主题的思考，回答考核小组提出的问题。 

   （五）荣誉证书 

参加“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同学仍需完成学生学籍所在院系的本科专

业教学要求，并在毕业时获得该专业的学位证书。“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

将依据北京大学相关跨学科项目的统一管理方案，在本科主修专业毕业时同时授

予北京大学“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荣誉证书。 

   （六）未来发展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鼓励和指导同学在相关院系攻读硕士和博士（直

博）学位，同时鼓励和推荐有兴趣的同学到世界一流大学深造。 

四、项目管理 

选修“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学生，其所在原院系学籍不变。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法学院和社会学系共同设立项目教学

委员会，教学办公室设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五、招生报名方式 

   申请报名学生需填写《政治、法律与社会联合培养项目报名表》，提供 3000

字左右的论文代表作品或读书报告。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社会学系申请者请

将报名表和论文代表作电子版和纸质版提交给本院教务。元培学院及其他院系申

请者请将报名表和论文代表作电子版及纸质版提交到项目教学办教务老师处。 

项目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8年 6月 15日 17：00（北京时间）。 

政府管理学院本科教务 袁胜花：62751643 zgpx@pku.edu.cn 

法学院本科教务 费海伲：62765129 gfxy6@pku.edu.cn 

社会学系本科教务 赵颖：62752840 zhaoying85@pku.edu.cn 

项目教学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地址：北京大学廖凯原楼2-401室） 

项目教学办教务 鲁伟：62758864  weilu@pku.edu.cn 

 

招生见面会将于 6 月 8日晚 18：00，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廖凯原楼）

一楼咖啡厅举行。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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